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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0-041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15 日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032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为保证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9 浙江交工 MTN001，债券代码 :101900565）付息工
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通知书文号：中市协注【2019】MTN93 号
3、 债券名称：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4、 债券简称：19 浙江交工 MTN001
5、 债券代码：101900565
6、 发行总额：人民币 4 亿元
7、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79%
8、 付息日：2020 年 4 月 23 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或兑付资金由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
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

更， 应在付息或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
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明浩
联系方式：0571-85175927
2、主承销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嘉铭
联系方式：021-38873265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方式：021-23198787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四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0-022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15 日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将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033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赎回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的前提下，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不超过 1
年）商业银行保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上述公司董事长审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公
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4）。

一、赎回到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1 月，宁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铁大风”）浙铁大风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结构性存款合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
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
性存款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7）。截至本公告日，浙铁大风已如期赎回上述产品，赎回本金 4,000 万元，取
得收益 625,333.33 元。 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20 年 2 月， 浙铁大风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开发区支行签
订《结构性存款合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及到期赎回银行结构性存

款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截至本公告日，浙铁大风已如期赎回上
述产品，赎回本金 5,000 万元，取得收益 256,569.44 元。 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并归
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 产品 金额（万
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投资收益（元） 是否赎

回

1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 24557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6,000 2019/1/31 2019/5/2 605,835.62 是

2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185天 5,000 2019/5/7 2019/11/8 1,013,698.63 是

3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 26305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5,000 2019/5/7 2019/8/7 497,808.22 是

4 光大银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八期产品

126
4,000 2019/8/7 2020/2/7 770,000.00 是

5 光大银行
2019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十一期产品

207
4,000 2019/11/12 2020/4/12 625,333.33 是

6 浦发银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6196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5,000 2020/2/27 2020/4/15 256,569.44 是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927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20-033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2020 年 4 月 13 日，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永长

征”、“公司”）与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伟业”）签署了
《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以 1,458 万元购买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泰瑞捷”）20%股权。 资金来源为
自有资金。

2020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20%股权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双方已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已完成价款支付，正在办理工商登记过

户。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大街 269 号
法定代表人：李殿军
注册资本：115,0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117697722360H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

车场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
会议服务；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服务；餐饮管理；设备租
赁；供电服务（仅限售电）；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维修办公设备、家用
电子产品。

交易对方的主办单位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主要股东：北京市华商电力开发公司 100%控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资产概况：
收购标的资产为华商伟业持有的航天泰瑞捷 20%股权， 该项资产权利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企业名称：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2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12-29
主营业务：智能工厂管理软件系统、能效管理软件系统、物联网相关设备和管

理软件系统、配电网一、二次设备、交直流电能计量仪表、设备、系统、电表箱、计量
箱、电力运维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服务 ;计算机软、
硬件的开发与销售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及技术服务 ;国内贸易 ,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电能计量仪表、设备、系统、电表箱、计量箱的生产。

本次股份收购前，航天泰瑞捷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9.68
2 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3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73
4 姚礼本 8.00
5 吕毅 5.37
6 刘延春 4.86
7 侯庆全 1.60
8 刘芳 1.44
9 彭虹丽 0.32

合计 100.00
航天泰瑞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64,447.61 57,525.29
总负债 54,701.14 48,515.00

应收账款 27,114.11 20,278.65
净资产 9,746.48 9,010.29
项目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3月
营业收入 48,381.37 2,611.49
净利润 603.08 -791.75

注：上述 2019 年度财务数据来源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天职业字【2020】15752 号)《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审计报
告》；上述 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产权交易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20%股权。
2、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小写）1,458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伍拾捌万元

整。
3、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约定一次性付款。
4、甲、乙双方应当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本次产权交易价款之日起二十个工

作日内，共同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双方同意自甲方
收到乙方支付的本次产权交易价款之日起， 甲方在标的企业的股东权利与义务全
部由乙方享有。

5、违约责任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0.5‰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
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6、合同的生效
除依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情形以外， 本合同自

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7、其他
除上述主要约定外，双方还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产权的交易方式、产权交接

事项、产权交易的税费、合同变更及解除、争议的解决及其他条款进行了明确约定。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对外投资的目及对公司的影响
航天泰瑞捷主要从事用电智能化、配网自动化、AI 综合能源管理、电力运维等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电网的电能采集、综合能源服
务、智慧楼宇及城市照明。

航天泰瑞捷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投资购买航天泰瑞捷
20%股权有利于双方公司业务的协同发展，进一步改善公司投资结构及改善公司在
智能电网业务的产品结构，发挥航天泰瑞捷与公司在产品、业务方面的协同效应，
拓展公司客户资源，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2、存在的风险
本次购买股权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 业务系公司当前熟

悉的业务，双方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但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公司将继
续完善各项投资内控制度，明确投资风险管理，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本次交易已完成合同签署与价款支付，尚未完成工商过户手续，本次交易涉及
股权的工商变更等行政审批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华商伟业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
3、《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0-29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6、议案 8、议案 9 均因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议案 12 因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故议案 6、议案 8、议案、议案 12 经
股东大会表决未通过，除此之外，没有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4 月 15 日，其中：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 202 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原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85,649,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06,118,997 股的 40.4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18,431,29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受疫情

影响，独立董事王保忠先生以视频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

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11 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

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 议案 12 为特别决议案，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 6 项议案、第 8 项议案、第 9 项议案、第 10 项议案和第 12 项议
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第 6、8、9、12 项议案均
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9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432％；反对 4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5％；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61％；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9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392％；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8,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042％； 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66％；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3：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9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392％；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8,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042％； 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66％；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0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53％；反对 15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0％；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14,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879％； 反对 15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09％；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5：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90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392％；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8,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042％； 反对 5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66％；弃权 14,119,1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6：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

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87％；反对 14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5％；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2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405％； 反对 14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83％；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8：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

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 9：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8,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042％； 反对 5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46％；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18,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042％； 反对 5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746％；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

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 1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宁夏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0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48％；反对 1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5％；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13,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799％； 反对 1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89％；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因公司独立董事王幽深先生在宁夏银行担任独立董事的任期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届满且离任尚未超过十二个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并无任何股东需就此
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1：关于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0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048％；反对 15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5％；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13,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5799％； 反对 15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89％；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2：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1647％； 反对 4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1％；弃权 14,117,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

284,089,900 股，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会议同时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 1、3-12 经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 2 经公司八届二次监

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马楠律师、 王璐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0-027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议
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拟将对 Hinova� Pharmaceuticals,Inc.（以下简称“开
曼海创”）的股权投资变更为向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药业”）发放
股权投资同等金额的可转债贷款（以下简称“可转债”），并在此后自动转换为向海
创药业的增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与海创药业等签订了《可转债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根据协议，公司拟将对开曼海创的股权投资变更为向海创药业发放股权投资
同等金额的可转债， 并在协议中约定的转换条件满足后自动转换为向海创药业的
增资。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202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投资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为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前次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公司以 500 万美元对开曼海创进行股
权投资， 具体情况如下： 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与开曼海创等签订了《SERIES� B�
PREFERRED� SHARES� PURCHASE� AGREEMENT》（以下简称“《B 轮优先股份认
购协议》”），根据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 万美元按每股 2.28494 美元的价格认购
2,188,244 股开曼海创发行的 B 轮优先股，占开曼海创总股本的 1.57%（最终比例以
开曼海创实际到位资金金额及其登记确认为准）。 详见 2019 年 12 月 21 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一）》（公告编号：2019-063）。

三、对外投资变更背景及原因
开曼海创是一家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正式注册成立的获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其全资子公司海创药业是一家总
部坐落于中国成都，面向海外和中国市场开展新药研究及产业化的创新药物企业，
海创药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此前公司与开曼海创协商及海创药业的战略
规划，公司拟直接投资开曼海创并间接持有海创药业股权。

后考虑到未来资本运作的方案变化，海创药业拟进行重组，为此海创药业安排
原开曼海创层面的境外 B 轮、B+ 轮投资在海创药业层面直接持股。

四、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Yuanwei?Chen?(陈元伟)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5 号蓉药大厦 1 栋 4 层附 2、3 号
海创药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坐落于中国成都，面向全球市场开展新药

研究及产业化。 海创药业依托全球领先的氘代、PROTAC、前列腺癌症药物研发等
技术平台，开发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重大新药品种，目前有包括治疗前列腺肿瘤、
乳腺肿瘤、痛风等疾病的多个创新药物处于临床和临床前不同研究阶段。 已建立了
包括药物化学、生物筛选、工艺研究、质量研究、注册申报、临床研究、生产外包等完
整药物研发和产业化体系。

海创药业现有产品管线中，HC-1119（抗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新药）已经启动
全球多中心临床 III 期试验；HP501（抗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新药）已于 2019 年完成中
国 I 期临床试验，2020 年完成中国Ⅱ期试验并启动Ⅲ期临床试验。 海创药业已申请
PCT 和中国发明专利超过 100 项，获得中国、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专利

授权近 30 余项，并拥有 2 项国家重大专项。

2.海创药业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以下数据为海创药业提供的
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项 目 2019年 1月 -9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650,604.91 4,233,427.81
营业利润 -45,712,255.38 -38,018,186.24
净利润 -39,325,995.38 -15,755,203.09
项 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0,217,552.86 48,396,401.68
净资产 2,263,530.40 27,379,125.78

3.投资标的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否。
4. 投资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是否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
否。
五、《可转债协议》的主要内容
1.鉴于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开曼海创现有股东拟将投资权益转移至境

内海创药业层面； 公司认购的开曼海创发行的 B 轮优先股不再安排在开曼海创层
面进行交割，而是调整为向海创药业发放股权投资同等金额的可转债，根据协议的
约定自动转换为海创药业的增资（以下简称“转换”）。

2.本次对外投资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六、 公司管理层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投资过程中办理各种相关
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管理层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及呈报投资金额不超过 500 万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金额的对外投资的相关协议、文件。
2.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对外投资所必须的事项。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七、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目的主要是对海创药业的新药研发能力的认可，海创药业

及其关联公司自主研发的前列腺癌药物 HC-1119 的研发能力较强、 研发经验丰
富，有利于公司加强同创新药物研发平台的研究与合作。

2.鉴于海创药业重组进程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对外投资变更是否能顺利进行，
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鉴于创新药物具有开发周期长、投资额大、风险高等风险，海创药业及其关联
公司所进行的 HC-1119 存在研发进度不及预期及研发失败的风险，同时，该产品
如研发成功后还可能面临未来潜在恩杂鲁胺仿制药的市场竞争的风险。

4.对外投资变更后，吉林敖东在海创药业的实质股权投资权益保持不变（如 B
轮、B+ 轮其他投资人未实际投资或者该轮有其他投资人加入的， 持股比例相应调
整），所以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变更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5. 本次对外投资变更对探索公司未来新产品研发途径和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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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发出。
2、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董事 6 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6 名。 其中：吕桂霞、孙茂成、毕焱 3

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

会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议案》
本项议案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详见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对外投资变更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变更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变更,� 主要是对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创药业”）的新药研发能力的认可，海创药业及其关联公司自主研发
的前列腺癌药物 HC-1119 的研发能力较强、研发经验丰富，有利于公司加强同创
新药物研发平台的研究与合作。 本次对外投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外投资变更对公司
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变更行为，同
意授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变更工作的有关事宜。

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外
投资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6 日


